
附表2 

西安理工大学博士专业学位

研究生专业实践总结报告
报 告 题 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姓   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电       话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专业学位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校 内 导 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校 外 导 师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践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表 日 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成       绩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西安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制
二〇二五年三月
填表说明

1.研究生最迟应于预答辩前完成专业实践环节。

2.研究生所在学院及指导教师应妥善安排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内容，做到有计划、有检查，使之达到培养要求。

3.专业实践完毕，研究生应如实填写有关内容，导师及实践单位应及时对研究生的实践效果做出评价，实践总结报告经审核通过者，方可参加学位论文答辩。

4.本报告是学位评定材料之一，字数要求不少于8000字，要认真填写。

一、 实践目的及意义
	


	


二、 实践主要内容
三、实践计划执行情况
	


四、 实践主要成果
	


五、 实践报告审阅和成绩评定
	   指导教师审阅意见
签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	考核成绩（等级制）
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
	审核结果：
学科带头人签字：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 日    

           

	学院意见
主管院长签字、单位盖章：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